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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5年 7月 6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就  
未補價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重新按揭事宜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未補價居者有其屋計劃 (下稱 "居屋 ")
單位加按事宜的背景資料，並綜述議員在 2014-2015年度立法會

會期就此課題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居屋單位的轉讓限制  
 
2.  居 屋 單 位 屬 於 資 助 房 屋 ， 由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 下 稱

"房委會 ")以低於市值的價格售予合資格申請人。為確保妥善

運 用 公 共 資 源 ， 房 委 會 根 據 《 房 屋 條 例 》 ( 第 283 章 )( 下 稱

"《條例》")，就資助房屋 (包括居屋單位 )的轉讓訂立限制。在轉

讓限制下，除非居屋單位業主符合指定條件 (例如已繳付補價或

獲房屋署署長批准等 )，否則不得將其單位出售、出租、按揭或

以任何方式轉讓，或放棄其單位的擁有權。另外，居屋單位業主

可在居屋第二市場將其單位售予符合綠表資格的住戶，而無須

繳付補價。  
 
3.  《條例》第 17B條就 "無效的讓與等 "作出規定，訂明在

若干情況下， "該項看來是如此作出的按揭、其他押記、轉讓或

其他讓與，連同任何關於如此按揭、押記、轉讓或以其他方式

讓與的協議，均屬無效 "。《條例》第 27A條進一步訂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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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來是作出根據第 17B條是無效的土地讓與，或訂定根據

第 17B條是無效的有關協議，不論該人是以貸款人或借款人或

其他身份行事，即屬犯罪，最高可處罰款 50萬元及監禁 1年。  
 
4.  據政府當局所述，並非所有涉及居屋單位的貸款協議均

會觸及《條例》第17B條及第 27A條所訂的轉讓限制。一般而言，

只有涉及以未補價居屋單位作為抵押品的貸款協議，才可能會

觸及第 17B條及違反第 27A條。  
 
在未繳付補價的情況下提出加按申請  
 
5.  居屋單位業主若擬在未繳 付補價的情況下將單位加

按，必須事先獲得房屋署署長 (下稱 "署長 ")批准，而署長在給予

批准時，可訂定其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業主將單位加按時，

必須遵循該等條款及條件。只有當業主面對經濟困難，並急需

一筆款項應付一些意料之外的個人或家庭開支時，加按申請才

會獲得批准。可獲批准的原因包括業主須籌措醫療費、家庭成

員的教育費，以及殮葬費；業主因離婚或分居而須向配偶支付

一筆過款項或贍養費；以及業主因經營業務而出現財政困難。  
 
6.  業主若基於其他原因 (例如個人財務問題 )而提出加按申

請，署長會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獲批准的加按貸款的最高款

額，為署長在業主申請加按當天所評定的居屋單位售價的 80%與

當時尚未清還的按揭貸款額的差額。  
 
補價貸款擔保計劃  
 
7.  目前，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下稱 "按揭證券公司 ")
推出的補價貸款擔保計劃，讓資助單位業主 (包括居屋單位業主 )
可在現有按揭貸款之上，向其按揭銀行再借取貸款以繳付補

價。按揭證券公司於 2015年 4月 21日宣布，其董事局已批准推出

補價易貸款保險計劃 (下稱 "補價易計劃 ") 1，以協助 50歲或以上的

資助出售單位業主繳付補價。據按揭證券公司所述，補價易計劃

推出初期將適用於居屋計劃及住宅發售計劃，並會分階段擴展

至適用於其他計劃。按揭證券公司打算在 2015年下半年，推出

補價易計劃。  
 
                                                 
1 補價易計劃由銀行提供貸款，而作為保險公司的按揭證券公司則向參與銀行提

供保險。在補價易計劃下，合資格借款人將其物業作為抵押品取得的貸款，主

要用於向房委會、香港房屋協會及政府繳付補價。只要借款人仍然是物業的業

主，便可以終身無須還款。在繳付補價後，借款人可更靈活地在公開市場上出

租或出售其單位。最高的貸款金額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物業的市場價值、借

款人的數目和年齡，以及借款人所選擇的按揭計劃。  



 3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8.  黃國健議員在 2015年 5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為

未補價居屋單位借取按揭貸款的事宜提出質詢。麥美娟議員在

2015年 6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規管財務中介公司提出

質詢。麥美娟議員於 2015年 4月 20日發出函件，要求財經事務委

員會討論持牌放債人業務的監管以及非法放債的問題。麥美娟

議員、王國興議員聯同郭偉强議員在 2015年 5月 28日向政府當局

發出函件，提出下述事項：未補價居屋單位被非法加按的事宜、

就違反居屋單位轉讓限制進行的調查和執法工作，以及向居屋

單位業主進行相關的宣傳教育。有關的立法會質詢、政府當局

的書面答覆，以及上述函件的超連結載於附錄。議員就上述事

宜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未補價居屋單位被非法加按  
 
9.  議員察悉並關注到，近年涉嫌違反《條例》第 27A條的

個案數目越來越多。議員關注政府當局針對這些個案採取的執

法行動，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述明過去 5年政府當局曾就

多少宗個案進行調查及／或提出檢控，以及有多少宗定罪個案。 
 
10.  政府當局表示，截至 2015年 5月，過去 5年 (即 2010-2011年
度至 2014-2015年度 )，未補價單位 (包括居屋單位及租者置其屋

計劃單位 )獲署長批准加按的個案共有 1 771宗。在該段期間，房

屋署就涉嫌事先未獲署長批准而以未補價的資助單位承造按

揭，合共控告 27人違反《條例》第27A條。在上述個案中，11人
被判罪名成立， 3人被判罪名不成立， 2人獲撤銷控罪。至於餘

下 11宗個案，仍在處理當中。  
 
11.  政府當局指出，根據房屋署過往審核有關貸款協議的經

驗 ， 只 有 部 分 協 議 是 該 署 認 為 有 證 據 證 明 可 能 構 成 違 反

《條例》。即使房屋署認為某些貸款協議可能構成違反《條例》，

但法庭其後可能會認為並無此情況。根據現時的機制，除了處

理加按申請外，房屋署在處理評估補價及轉讓業權的申請時，

亦會檢視有關的土地查冊紀錄。過去 5年 (即 2010-2011年度至

2014-2015年度 )，房屋署每年平均檢視超過 4 500份土地查冊紀

錄。若查冊紀錄顯示，某個未補價單位有已登記的借貸或抵押

文件紀錄，而有關的借貸或抵押可能涉及在未經署長批准下以

居屋單位承造按揭，房屋署會考慮是否提出檢控。在考慮此類

個案時，房屋署會審視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借貸文件

內的合約條款或字眼，是否構成違反《條例》。在有需要時，

房屋署會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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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屋加按申請的審批程序  
 
12.  部分議員關注，業主將未補價居屋單位非法加按，是否

可能因為房屋署審批加按申請的程序有若干不足之處／漏洞，

例如部分申請人聲稱等候審批的時間過長。部分議員建議政府

當局簡化有關的審批程序。  
 
13.  政府當局表示，房屋署不時檢討加按申請的審批程序，

力求簡化有關程序以協助申請人。舉例而言，在早前進行檢討

後，關於在 2014年 9月 1日或該日後接獲的申請，申請人律師在

擬備按揭契時，只須確保按揭契已按批准信所訂的條款及條

件，加入房屋署規定的條文，申請人便無須將按揭契的擬稿呈

交房屋署審批。此項新安排有助縮短辦理加按申請所需的時

間，以及節省審批的費用。政府當局又表示，有關居屋單位加

按的資訊及申請程序已載於房屋署的網站，供公眾查閱。居屋

單位業主如對該等事宜有任何疑問，亦可向各自的屋邨管理

辦事處查詢。  
 
放債人的不當行為  
 
14.  議員察悉，不少財務公司推出特別為未補價居屋單位而

設的貸款計劃，並誤導單位業主，使他們相信以此方式將居屋

單位加按並無違法。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宣傳工作，提醒居屋

單位業主當中所涉及的風險，同時加強執法。議員亦要求政府

當局監察就未補價資助單位承造的按揭所構成的風險及有關業

主的負債狀況，並評估有關情況對整體物業市場的影響。  
 
15.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 根 據 《 放 債 人 條 例 》 ( 第 163 章 )
第30(1)條，任何人 (包括財務公司 )不得藉虛假、誤導性或欺騙性

陳述、申述或允諾，或藉不誠實地隱瞞重要事實，而欺詐地誘

使或企圖誘使任何人向放債人借款。違例者可處罰款 1萬元及監

禁 6個月。  
 
16.  關於監察就未補價居屋單 位承造的按揭所涉及的風

險，政府當局告知議員，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作為

銀行業監管機構，留意到一些財務公司向未補價居屋單位業主

提供私人貸款的情況。金管局要求從事按揭貸款業務的銀行，

不時檢視借款人的財務狀況，如察覺借款人的財務狀況出現變

化，包括向其他金融機構取得加按貸款，銀行應重新審視借款

人的還款能力，並採取適當措施管理因此而增加的風險。有見

近期有報道指借款人以物業作為抵押品申請貸款，投資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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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將加強借貸和債務管理方面的教育活動，包括傳媒專欄、網

站、電子通訊、教育活動及外展講座等。  
 
 
最新發展  
 
17.  房屋事務委員會將在 2015年 7月 6日的會議上，與政府

當局討論未補價居屋單位加按的相關事宜。  
 
 
相關文件 

 
18.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6月 29日  



 
 

附錄  
 

未補價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加按事宜  
 

相關文件一覽表  
 

立法會／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財經事務

委員會  
 

-- 麥美娟議員 2015年 4月 20日就關於持牌放

債人的事宜發出的函件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CB(1)955/14-15(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麥美娟議員提出的事宜作出的

書面回覆  
(立法會CB(1)955/14-15(02)號文件 ) 
 

房屋事務

委員會  
-- 麥美娟議員、王國興議員及郭偉强議員於

2015年 5月 28日致政府當局的聯署函件，對

未補價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被非法加按的

事宜表達關注，並要求政府當局討論相關

事宜 (只備中文本 )(下稱 "聯署函件 ") 
(立法會CB(1)910/14-15(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聯署函件作出的書面回應 (只
備中文本 ) 
(立法會CB(1)960/14-15(01)號文件 ) 
 

 
 
相關立法會質詢的超連結：  

 
 

日期  
 

立法會質詢  

2015年 5月 13日  黃國健議員提出的立法會質詢 (書面 )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5/13/P201505130474.htm 
 

2015年 6月 17日  麥美娟議員提出的立法會質詢 (口頭 )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6/17/P2015061704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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